
106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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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為公務員，其配偶乙開設 A 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經營困難面臨解散，原本擔

任董事之丙卻在公司解散前亡故，為了符合公司法規定，解散前仍須補足董事人

數，乙因而商請甲於 2017 年 3 月 18 日掛名董事，並即於 2017 年 7 月 20 日辦理公

司解散，甲並未領取任何薪資。試問：甲之行為是否合法？甲可能必須承擔何種責任？

（25 分） 

二、甲為參加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員，至國家文官學院受訓，結訓最後一

天，因突然強降雨，訓練場地未有足夠防滑設施，且路邊水溝側上的蓋板被雨水沖

脫，甲不慎滑倒後摔落水溝導致右膝蓋粉碎性骨折，因此未能完成結訓考試。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乃評定甲訓練成績不及格，必須自費重新訓練。試問：甲如

何救濟？（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94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信賴保護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限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不及於行政法規之修正或廢止 

法規因情勢變遷而停止適用，不適用信賴保護原則 

因撤銷原處分致對於人民具體損害，應採取補償措施 

人民以詐欺方式，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為時，信賴不值得保護 

2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749 號解釋，對於計程車駕駛人於執業中犯特定犯罪，不問是否足以顯示對乘客安全

具有實質風險，一律吊扣執業登記證，係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平等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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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行政程序法，關於行政機關調查證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調查事實與證據，得製作書面紀錄 

行政機關依職權調查證據，但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 

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 

行政機關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 

4 關於公務員懲戒與懲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懲戒行使的主體為考試院，懲處行使的主體為監察院 

懲戒與懲處所適用對象相同 

懲戒與懲處所適用的處分程序相同 

懲戒依公務員懲戒法，懲處依公務人員考績法 

5 既有道路之廢止，屬於何種行政行為？ 

事實行為 行政處分 行政指導 法規命令 

6 合法行政處分廢止之效力為何？ 

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起失其效力 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一律溯及既往失其效力 

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原處分效力不受影響 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原處分效力未定  

7 依據行政程序法，關於行政契約締結後調整契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得任意片面調整契約內容 

締結行政契約之雙方當事人，因情事重大變更，得請求調整契約內容 

行政機關為防止公益之重大危害，得片面調整契約內容，且無須補償相對人損失 

法律未明文規定，故雙方當事人均無法以任何理由調整契約內容 

8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罰？ 

對違法排放水之工廠命停工 對違法失職之公務員命停職 

對違反勞動基準法者公布雇主姓名 對違反環境教育法之業者命講習 

9 下列何者非屬行政罰之裁處程序？ 

原則上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應作成裁處書，並為送達 

對可為證據之物加以扣押 對強制查證身分不服，得當場表示異議 



代號：94150 
頁次：4－3  

10 依據行政罰法，關於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 

八十歲以上人之行為，不罰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者，不罰 

11 依據行政執行法，下列何者非屬例示之直接強制執行方法？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電力 註銷營業證照 對人之管束 封閉建築物 

12 依據訴願法，訴願之提起，例外得請求停止執行原處分，下列何者非屬停止執行之要件？ 

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受侵害利益重大但情事非屬急迫 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 

13 行政程序法對行政機關管轄權之原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 

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 

行政機關對事件管轄權之有無，應依職權調查 

行政機關認無管轄權者，應即將申請書件退還當事人 

14 依據國家賠償法，關於國家賠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直接向法院提起撤銷訴訟附帶損害賠償 應向地方調解委員會提起調解 

應先向造成損害之公務員請求損害賠償 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賠償 

15 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下列何種懲戒處分，於政務人員不適用之？ 

申誡 記過 減俸 罰款 

16 關於行政處分效力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起，依送達之內容對其發生效力 

非書面之行政處分自相對人知悉時起對其發生效力 

一般處分原則上自公告日或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最後登載日起發生效力 

無效之行政處分，自確認無效時起不生效力 

17 依據行政執行法，義務人對於執行機關採取間接強制方法不服時，如何提起救濟？ 

向執行機關提起復審  向原處分機關提起申訴 

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向原處分機關提起再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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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處分作成機關缺乏事務權限者，該處分之效力為： 

無效 得撤銷 得補正 得轉換 

19 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對下列何者不具有拘束效力？ 

訂定機關 訂定機關之下級機關 訂定機關之上級機關 訂定機關之屬官 

20 行政執行法對於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遭受損失之補償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 

以補償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為限 

應於知有損失後，五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 

因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失，不得請求補償 

21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罰法規定之得減輕或免除處罰事由？ 

過失 防衛行為過當 避難行為過當 不知法規且情節可憫 

22 行政罰法對於裁處權期間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裁罰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發生時起算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經法院裁判緩刑，自裁判確定日起算 

行政罰之裁處，因訴願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 

23 關於行政救濟法制特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訴願僅具「適法性監督」功能 

行政訴訟兼具有「適法性監督」與「妥當性監督」雙重功能 

國家賠償訴訟準用行政訴訟程序審理 

訴願是由「行政機關」依一定程序重新審理、裁斷 

24 郵務人員送達訴願決定書時，訴願人無正當理由拒絕簽名收受，郵務人員註記後將決定書留置於應送達

處所。該決定書之效力為﹖ 

不生效力，應再為送達 無效 效力未定 已生送達效力 

25 依據國家賠償法第 7 條規定，國家賠償責任的賠償方法為何？ 

以回復原狀為原則，金錢賠償為例外 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回復原狀為例外 

由賠償義務機關與請求權人協議為之 由賠償義務機關單方決定賠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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